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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问题如果不解决好的话，

《科普法》的有关条文就可能沦为一纸

空文。”

2024 年 12 月 25 日，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以下简称《科普法》）正式施行。近

日，在《科普法》施行“满月”之际，中

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周忠和接

受记者专访时，表达了尽快颁布《科

普法》实施细则的愿望。

以下是记者专访内容。

尽快颁布《科普法》实施细则

记者：新修订《科普法》最大的亮

点和进步是什么？它对中国的科普事

业意味着什么？

周忠和：新修订的《科普法》意味

着科普工作在国家层面得到了更多重

视，确立了实现大科普战略的目标，

强调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而非

仅限于科技人员或专职科普人员。这

有助于推动科普事业的全面发展，提

升国民科学素质。

亮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适

应时代发展，特别是考虑到互联网

对科普形式和内容的深刻影响，使

《科普法》能够与时俱进，更好地服

务于现代社会需求。二是强调科普

人才的重要性，增设“科普人员”章

节，关注科普人员的职业发展和社

会认同，为科研人员从事科普提供

更多支持和激励。三是明确社会力

量的作用，为从事科普的社会机构

和个人提供了身份认同和发展机

遇，促进了科普工作的多元化发展。

四是规范科普活动，严格限制伪科

学内容，并扩充法律责任部分，以确

保《科普法》的有效实施。

记者：您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地落

实《科普法》？

周忠和：让法律真正有约束力，

关键在于确保不依法办事的单位或个

人能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

《科普法》法律条款相对柔性，在法律

责任方面还不够明确。因此，我呼吁

尽快颁布《科普法》的实施细则。如果

没有细则，法律可能会流于形式，其效

果可能仅相当于一个文件，无法达到

法律应有的约束力。

关于细则的制定，这并不是一个

能够立即完成的事情，我们可以先观

察一下落实情况，看看实施过程中会

遇到哪些问题。比如，国家从法律角

度支持社会力量做科普。然而在实际

操作中，科普企业可能会遇到各个部

门的阻碍，企业做科普在税收政策方

面究竟有哪些优惠，以及如何认定这

些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些

企业可能会试图钻政策的空子，获取

不应得的红利。这些细节问题如果不

解决好的话，《科普法》的有关条文就

可能沦为一纸空文。

记者：《科普法》新增了“科普人员”

一章，明确了科普人员职称等内容，但

实际上，某些科研人员所在单位并没有

配套政策，或者相关政策并没有完全落

地实施。在加强科普队伍建设方面，如

何才能保证《科普法》有实效？

周忠和：我建议颁布《科普法》的实

施细则，细则可以明确各方责任，解决

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比如科普职称

单位不兑现等问题。此外，细则还可以

明确科研人员做科普工作的评估标准

和绩效考量，推动工作落实。这不仅关

乎名分，也关乎他们的实际利益，对于

有志于终身从事科普事业的人来说非

常重要。

将科学传播工作
纳入重大科技任务评价体系

记者：之前，长期存在“重创新、

轻科普”的情况。近期有不少以院士

为代表的科学家参与科普工作，您

认为这样可以扭转“做不好科研的

人才去做科普”的刻板印象吗？

周忠和：大多数科研人员实际

上是愿意参与科普工作的，造成刻

板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时间与精力

的冲突，科研工作往往需要投入大

量时间和精力，需要科研人员耐得

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而科普工

作往往需要科研人员四处奔波。这

种本质上的矛盾使得大部分科研人

员可能不愿意花费时间去做科普。

另一方面，心理压力也是重要因素，

很多科研人员担心同行会认为自己

不务正业、浪费时间或者只是为了

出风头。

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

善，越来越多的院士和科技领军人才

投身科普工作，起到了表率作用。例

如，中国科学院推出的“科学与中

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行动，院

士制度改革中国家对院士做科普提

出明确要求等。这些政策导向和实际

行动使得年轻科研人员在看到本单

位领导或前辈参与科普工作时，心理

负担会减轻一些。

这次《科普法》的修订也有助于

减少科技人员做科普的顾虑，这些措

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或完全改变现

状，但确实会有所好转。

记者：新修订的《科普法》提

到，“国家部署实施新技术领域重

大科技任务，在符合保密法律法规

的前提下，可以组织开展必要的科

普，增进公众理解、认同和支持”。

在重大科技任务科普方面，如何才

能避免把科普视为科研“副产品”，

做到科研与科普“同推进”？

周忠和：我过去呼吁，在重大科

技任务中应有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

科学传播，哪怕只是 1%或 2%。在重

大项目的验收或评估过程中，将科学

传播工作纳入评估体系也是非常重

要的，我们还需要注意区分重大项目

的科普活动和宣传活动。科研人员做

科普时获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本身

并不是坏事，但如果仅仅为了出名而

做科普，那就背离了科普的初衷。

（下转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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